
（上接第五版）
1995－1995年 司法部法

制司司长
1995－1997年 共青团中

央书记处书记
（1995－1996年中央党校

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1998年 共青团中

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1998－2006年 共青团中

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其间：
2005.11－2006.01中央党校省
部级干部经济体制改革专题研
究班学习）

2006－2006 年 湖南省
委副书记、代省长，共青团中央
书记处第一书记

2006－2007 年 湖南省
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7－2010 年 湖南省
委副书记、省长

2010－2010 年 湖南省
委书记

2010－2013 年 湖南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3－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
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军
张军，男，汉族，1956年10

月生，山东博兴人，1973年1月
参加工作，1974年 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
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
记。

1973－1975年 吉林省农
安县合隆公社知青、朱家园子大
队革委会副主任

1975－1978年 共青团吉
林省长春市委宣传部干部

1978－1982年 吉林大学
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82－1985年 中国人民
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硕士研究

生
1985－1995年 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室综合处、刑事处书记
员，刑事处副处长、助理审判员、
处长、审判员（其间：1990－
1991年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
分校学习；1991－1992年挂职
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济
犯罪审判组副组长）

1995－1998年 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1998－2000 年 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
庭长

2000－2001 年 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二庭
庭长

（2000－2001年中央党校
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1－2003 年 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审判
委员会委员

（2001－2002年挂职任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
副书记）

2003－2005 年 司法部
副部长、党组成员

2005－2008 年 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审判
委员会委员

（2004－2006年武汉大学
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在职学习，获
法学博士学位）

2008－2012 年 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2011.11明确为正部长级）、审
判委员会委员

2012－2017 年 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2017－2018 年 司法部
部长、党组书记

2018－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常
委，2012年11月增选为中央纪
委副书记，十八届中央纪委委
员、常委、副书记，2017年 2月
不再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常
委。（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监察委员会
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历

6版
2018年3月19日 星期一

E-mail:xnrbxwb＠163.com 要 闻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陈新 姜明助

电话：0715－8128770

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
会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
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
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
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
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
高效率效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要着眼于
转变政府职能，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围绕推
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
能，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着
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
能优化和调整，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
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高政府执行
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
如下。

一、关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

(一)组建自然资源部。将国土资
源部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
责，水利部的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
管理职责，农业部的草原资源调查和
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国家林业局的森
林、湿地等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
职责，国家海洋局的职责，国家测绘地
理信息局的职责整合，组建自然资源
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自然资源
部对外保留国家海洋局牌子。

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
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二)组建生态环境部。将环境保
护部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国土资
源部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责，水
利部的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
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职责，农业部的
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职责，国
家海洋局的海洋环境保护职责，国务
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
南水北调工程项目区环境保护职责整
合，组建生态环境部，作为国务院组成
部门。生态环境部对外保留国家核安
全局牌子。

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
(三)组建农业农村部。将农业部

的职责，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的农业投资项目、财政部的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国土资源部的农田整治项

目、水利部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管
理职责整合，组建农业农村部，作为国
务院组成部门。

将农业部的渔船检验和监督管理
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

不再保留农业部。
(四)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将文化

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
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
(五)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
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
职责，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牵头《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职责，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
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保留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常
工作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民
政部代管的中国老龄协会改由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代管。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

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六)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将民
政部的退役军人优抚安置职责，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军官转业安置职
责，以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
障部有关职责整合，组建退役军人事
务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七)组建应急管理部。将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务院
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责，公安部的消
防管理职责，民政部的救灾职责，国土
资源部的地质灾害防治、水利部的水
旱灾害防治、农业部的草原防火、国家
林业局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责，中国地
震局的震灾应急救援职责以及国家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国
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防火
指挥部的职责整合，组建应急管理部，
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
局由应急管理部管理。公安消防部
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后，与安全生产
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
应急骨干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管
理。

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

(八)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将科
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
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作为国务院
组成部门。科学技术部对外保留国家
外国专家局牌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
学技术部管理。

(九)重新组建司法部。将司法部
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职责整合，重
新组建司法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十)优化水利部职责。将国务院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国
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

公室并入水利部。
不再保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十一)优化审计署职责。将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大项目稽察、
财政部的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国有企业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重点大型企
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计署，构建统
一高效审计监督体系。

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
会。

(十二)监察部并入新组建的国家
监察委员会。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
家监察委员会。

不再保留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
局。

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
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5.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6.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
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
23.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

部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25.中国人民银行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根据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

组成部门的调整和设置，提请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国务院其他机构调整

(一)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
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
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
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
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职责，商务部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
垄断委员会办公室等职责整合，组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
直属机构。同时，组建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
理。

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
海关总署。

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承担。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职责划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保留牌子。

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二)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
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

(三)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
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
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
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
行。

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
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
属机构。对外援助的具体执行工作仍
由有关部门按分工承担。

(五)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将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
责，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组建
国家医疗保障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
构。

(六)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将国家粮食局的职责，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实施国家战略物
资收储、轮换和管理，管理国家粮食、
棉花和食糖储备等职责，以及民政部、
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的组织实
施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
换和日常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管理。

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
(七)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公

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
合，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组建
国家移民管理局，加挂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入境管理局牌子，由公安部管理。

(八)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
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农业部的草原监
督管理职责，以及国土资源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海
洋局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
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由自然资
源部管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
家公园管理局牌子。

不再保留国家林业局。
(九)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职责、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管理职责、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原产地地理
标志管理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知
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管理。

(十)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隶属关系。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由财政部管
理，作为基金投资运营机构，不再明确
行政级别。

(十一)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
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
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
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
(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国务院组成部门以外的国务院所
属机构的调整和设置，将由新组成的
国务院审查批准。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王勇受国务院
委托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审议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决定批准这个方案。

会议要求，国务院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
保完成国务院机构改革任务。实施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或修改法律的，
要及时启动相关程序，依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上接第一版）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人

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
人选，主席团提名后，各代表团
进行了酝酿协商。根据多数代
表的意见，主席团会议确定了正
式候选人名单，提请这次全体会
议进行选举。

9时15分，总监票人、监票
人检查电子票箱和电子选举
系统后，工作人员开始分发选
票。每位代表拿到6张颜色不
同的选票。

根据大会选举和决定任命
的办法，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和
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人选用表
决票，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
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用选举票。

经过写票、投票、计票，10
时44分，工作人员开始宣读表
决、选举计票结果。

在主持人宣布李克强同志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李克
强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他

转向习近平，两人亲切握手，习
近平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主持人依次宣布：
许其亮、张又侠同志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
主席。

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
民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军事委员会委员。

杨晓渡同志当选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周强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军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59位候选人当选为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

每一项表决、选举结果宣布
时，现场都响起热烈掌声。

根据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
宣誓的组织办法，全体会议各项
议程进行完毕后，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
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
进行了宪法宣誓；中央军委副主
席、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分别进行了集体宣誓。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

（上接第三版）
光辉思想，开启了盛世气

象。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国家农业部门干部职工表示，将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投身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更
大功夫，不折不扣地把党的十九
大和全国两会重大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努力实现新时代新作
为。

恢宏蓝图，感召着奋进脚
步。

全国总工会干部职工表示，
今后要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自觉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促
改革，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展现亿万职工新作

为。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广大

青年意气风发、倍感振奋。“生逢
其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不
奋斗，没有理由辜负这个伟大的
新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
事学院社会保障专业2017级博
士研究生王燊成说，我们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专
业学习中钻研求索，在基层工作
中磨砺自我，把青春的奋斗融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
事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陆军工程大学学员郑绵绵
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向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两会议政录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一
方面小微企业苦恼‘融资难’‘融资贵
’，另一方面银行针对小微企业的贷
款又放不出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行长宋关昶建
议，搭建全国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
台，借助平台“撮合”小微企业和金融
机构，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难题。
“难题的症结在于银行与企业之

间信息不对称。”宋关昶直言，小微企
业融资风险与对外担保、银行融资总
额、销售融资比、销售收入等关键指标
密切相关，“但这些数据商业银行不易
取得，数据的真实性也很难验证。”

因此，宋关昶建议有关监管机

构、商业银行、中介机构等多方主体
共同参与、各司其职，利用互联网和
大数据，整合各方信息资源，建立全
国性一站式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
台。平台囊括尽职调查、信用评估、
账户监管、欠款催收、风险处置等功
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以更高的
效率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

提供“撮合”服务，为银行找合适的企
业，为企业找合适的银行，实现数据
可信，效率较高，风险可控，各方信用
和行为均受到公开监督，有效解决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难题。

建立全国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九号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18日选举张军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3月18日于北京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八号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18日选举周强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3月18日于北京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